
大兴安岭地区塔河生态环境局关于2026年1月13日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情况的公示
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2026年1月13日我局受理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现将受理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1月13日－2026年1月21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

联系电话：0457-3661835       
通讯地址：大兴安岭地区塔河生态环境局
邮编：165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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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	塔河县艾康动物医院建设项目
	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塔河镇沿河路西侧传真街北怡苑小区5号楼3单元商铺4
	塔河县艾康动物医院
	黑龙江沃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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